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補助學生參加學術競賽辦法
99年3月31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1. 本辦法之訂定為鼓勵本系學生參與國內外學術競賽，藉以提升本系教學研究品質與知名度。

2. 本系學生於在學期間（不含在職生），以本系名義參加國內外學術競賽，得申請補助。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3. 本項補助應於參加競賽後提出申請，申請時需檢附(i)報名表及參賽證明(照片)、(ii) 競賽時間及地點之公告影本、(iii)指導教授推薦函與建議補助額度。

  本項補助案由課程委員會審查，依據競賽之重要性、與本系學程相關性、及競賽成果，建議發放補助金額，經系主任核定後發放補助金額。

4.本項補助以團隊申請為原則，凡報名參加國內外學術競賽，每一團隊得申請一次補助；本項補助每年最多一次，每次補助上限為20,000元，依序申請使用至編列經費用完為止。

6. 本項補助之報銷項目需為提昇教學研究品質相關之耗材費或臨時工資，不得列入指導教授個人薪資。

7. 本辦法之經費由本系可支用經費支應。

8.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補助參與國內外競賽申請表
　　　　　　　　　　　　　　　　　　申請日期：　　　　　　　　 
	申請人
	

	參與競賽-名稱
	
	參與競賽-日期
	

	參與競賽-人員
	

	核定金額
	

	本年度已申請次數(承辦人須填)
	
	補助序號

(承辦人須填)
	

	系課程委員會

召集人
	
	系主任
	


注意事項：

1. 本項補助費用限本系教授自行支用，但不得列入個人薪資。

2. 每次申請補助上限為$20,000，依序申請使用至編列經費用完為止。

3. 申請需於參加競賽後提出，並請附上參賽報名表及參賽證明(照片)。

4. 報銷內容：需與提昇教學研究品質相關之耗材費或臨時工資。

